
5.7 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 
 
一、機關辦理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，應符合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」

之規定： 
(一)各級政府機關、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，辦理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

告金額之採購，應由原住民個人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承包。但原住民個人、機構、

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不在此限。(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) 
(二)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但書所稱無法承包之情形如下：(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

法施行細則第 9 條) 
1.屬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、第 6 款至第 9 款、第 13 款及第 16 款規

定之情形。但第 9 款中屬文化藝術專業服務者，不在此限。 
2.依規定辦理一次招標無法決標者。 
3.所謂「無法承包」，尚非必須 1 次招標無法決標後方得變更為洽非原住民廠商承包。

(工程會 94.12.6 工程企字第 09400451080 號函) 
(三)位於原住民地區之採購：指履約地點位於原住民地區之採購，與機關學校所在地無

涉。(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行細則第 6 條、工程會 97.6.23 電子傳真信函)  
(四)原住民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：指經政府立案，其負責人為原住民，且原住民社員、會

員、理監事、董監事及股東之人數，達 80%以上，經所在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

關證明者。(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行細則第 8 條) 
二、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，依採購法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辦理之方式如下： 

(一)依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」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，其符合採購法第

2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： 
1.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(但第九款中屬文化藝術

專業服務者，不在此限)、13 款規定情形，如確有需要，得洽非原住民廠商辦理。 
2.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5、10、11、12、14 款規定情形，以公告徵求原住民

廠商方式辦理，如無廠商投標，得逕邀非原住民廠商比價或議價，並應注意採購法

施行細則第 2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。  
(二)依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」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：(工程會 95.1.12

工程企字第 09500007820 號函、本府投標須知第四十五條之一) 
以公開徵求原住民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，擇符合需要者辦理比價或議價，依

招標文件規定，擇下列方式之一辦理： 
1.第一次招標僅開放原住民投標，如第一次招標結果無法決標者，第二次公告開放原

住民及非原住民廠商投標，並依第四十二點(同質採購)或第四十五(異質採購)規定

辦理。 
2.第一次公告即開放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廠商投標，並於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敘明將優

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，第一階段僅就原住民廠商擇符合需要，如有下列無法決標之

情形，致無法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，應作成紀錄後改就全部投標廠商辦理： 
(1)無原住民廠商投標。 
(2)無原住民廠商為合格標或有效標。 
(3)均無符合需要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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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原住民廠商之標價經洽減價仍超底價。 
前項原住民廠商應以第一階段減價後最低標價參與第二階段之開標；如該廠商仍

為最低標廠商，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得洽該廠商優先減價一次，

並允許參加後續之比減價 
(三)廠商應符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行細則第 2 條、第 8 條之資格規定。得於招標

文件中規定廠商應提供該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開具之有效證

明。(原住民機構、法人或團體證明書申請及核發作業要點:原住民機構、法人或團體

證明書) 
三、其他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未依法登記為土木包工業或營造業，即不得承攬土木建築工程。(內政部營建署 91.9.27
管字第 0910045023 號函) 

(二)「旅遊服務」雖屬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所稱專業服務，惟機關如非依上開規

定辦理其未達公告金額之旅遊專業服務採購，而係採行採購法第 49 條規定方式辦理

者，因該作業方式，非屬原民法第 11 條但書所稱原住民無法承包之情形，自仍應依

同條規定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。(工程會 95.2.5 工程企字第 09500029450 號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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